藝術治療在兒童與青少年悲傷輔導的應用
                                                   市立師院 陸雅青
 (一)   藝術治療的意義與特質  
     美國藝術治療協會給藝術治療所下的定義是：「藝術治療提供了非語言的表達和溝通機會。在藝術治療的領域中有兩個主要的取向：一、藝術創作即是治療，而創作過程可以和緩情緒上的衝突並有助於自我認識和自我成長；二、若把藝術用於心理治療中，則其中所產生的作品或作品的一些聯想，對於個人維持內在與外在世界平衡一致的關係有極大的幫助。藝術治療就如藝術教育一般，可以教導技巧及其使用的方法。藝術若用於治療中，那麼治療師給個人的指示提供了自我表現、自我溝通和自我成長的機會；藝術治療較關心的是個人的內在經驗而非最後的產品。在藝術治療中，治療的過程、方式、內容和聯想變得非常重要，因為每一部分都反映出個人的人格發展、人格特質和潛意識。」（Wadeson ， 1980）
     由此定義可知藝術治療的兩種取向，一為心理分析導向的藝術治療模式。在此模式中，藝術成為非語言的溝通媒介。配合當事人對其創作的一些聯想和詮釋來抒發其負面情緒、解開心結。另一種取向則傾向於藝術本質論。透過藝術創作的過程，緩和情感上的衝突，提高當事人對事物的洞察力或達到情緒淨化的效果。以上兩種取向，都是把藝術當做表達個人內在和外在經驗的橋樑（Edwards , 1976; Irwin , 1984 ; Stwart , 1984 ; 侯禎塘 ，民76），使當事人能透過創作釋放不安的情緒，將舊有的經驗加以澄清。在將意念化為具體形象的過程中，傳遞出個人目前的需求與情緒，經過分享和討論，使其人格穫得統整。
     屬於心理治療法之一的藝術治療，具有下列幾項特質：
（1）藝術治療的表達，常運用心象作思考。此種心象思考，屬於直覺式的思考方式，往往能透露潛意識的內容。
（2）藝術治療因具非語言溝通的特質，治療的對象較一般心理治療為廣。舉凡智能不足者、幼兒、喪失語言功能者等，甚至於較高等的動物均能接受藝術治療。
（3） 在藝術治療創作的過程中，當事人較能投入於事件的主體，降低防衛心理，而讓潛意識的內容自然地浮現，是建立良好關係的有效方法。
（4）藝術創作可以是一種憤怒、敵視感覺的發洩，它是一種能被社會所接受，且不會傷害到他人的發洩方法
（5）藝術是一種自發與自控行為。經由創作的過程，當事人的情緒得以緩和。
（6） 藝術治療中的創作品為當事人意念和情感的具體呈現，透過此具體的形象，當事人得以統整其情感和意念。
（7） 藝術提供治療師從中獲得當事人的潛意識素材，而不必騷擾到其脆弱的或需要的防衛機制。
（8） 藝術治療的成品是一種診斷指標，可用來做個案其他資料的補充。治療師亦可從當事人一連串作品的表現中來評估其病情的發展。
（9） 當藝術治療團體中的團員在陳述其作品，和團體分享時，常能喚起或刺激旁觀成員的情緒反應，加強其他成員積極參與活動的動機，增進團體互動和凝聚力。
（10） 藝術涉及到當事人應用其知能和感官。藝術治療可增進幼兒的感覺統合，或成為某些病人的復健方式之一。
（11） 藝術的表達具有時空的整合性。當事人能將所表達的思想和情緒關聯到過去事件、現在、甚至投涉到未來活動。
（12） 由藝術創作的過程中，當事人能直接經歷到能量的改變，創造的潛能得以釋放（黃月霞，民79 ; 侯禎塘，民76）
（13）  藝術治療中的藝術經驗能與學校的藝術教育或社會的藝術活動產生巧妙的連結。定期從事或參與藝術活動可提供當事人長期而穩定的心理支持。
（二） 所有年齡層兒童與青少年對「悲傷」的反應
嬰兒期 0—2歲
     嬰兒在喪母時會經歷下列三階段：
（1）抗議與否定

（2）失望與失序
（3）再重整
     喪母時的即刻反應包括喪失語言或漫然無際的痛苦。一般而言，此時期的嬰兒較其他階段的兒童在未來有較佳的生活適應。
 2—5歲
     此時期之幼兒由於語言發展的不足，很容易讓成人以為他們對親人的往生沒有悲傷的反應。因為在平時，幼兒若有鬧彆扭的時候，也只是情緒低潮一下，過幾天便會沒事。幼兒對失親的可能反應是 ─ 即使在已經告訴他好幾次那位親人已經去世，永遠不再回來時，他仍再三地位詢問離去的親人幾時回來。幼兒反覆詢問同樣問題的主要目的，並非在於要知道事情的真相，而是在於「再確定」事情並沒有改變。幼兒在此時期也可能有些附加的失落感，譬如遭到一位本身亦處於悲哀狀態親人的忽視。
     當與死亡有關的變化和失落感愈多時，孩子愈會感受到焦慮，而這也許會讓他對未來產生恐懼，如擔心自己或倖存的親人會發生意外。對這個失親的孩子而言，失親的影響及與哀悼有關的行為，將會延續好幾年。通常在失親時孩子最典型的即刻反應是飲食習慣的改變，睡眠困擾，大小便失禁或便秘。
     有時候孩子會以一些退化的行為來表達他們的悲傷。譬如說，動不動就生氣或行為失檢。孩子也很可能以反覆地在遊戲中扮演死亡或喪禮活動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哀傷。
 5—8歲
     此階段的兒童對死亡已較有概念。通常在5歲以前，大多數的孩子無法理解死亡是所有的人遲早會面對的，而它即是生命的結束。「否定」是此階段孩子最常用到的防禦機轉。他們或許常會暗地裡哭泣。孩子會感受到父母的哀傷，同時為了怕再去刺激到父母，會克制自己的行為。假若孩子沒有獲得父母的允許去表達他們的悲傷，便可能以「行動」來表現，好像突然變壞了。此階段的孩子也會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假若孩子對已逝的親人在其生前曾有過一絲憎恨的心理，他們可能以為因為如此之故，所以他們的親人會去世，因此懷有深切的罪惡感，這也可能是為什麼孩子會以行動來表現的原因。此階段兒童最典型的較不適當的哀傷反應則包括：極度害怕、憂慮、退縮或過度的關心、照料別人。
 8—12歲
     此階段的兒童在心理的發展上，正邁向獨立自主的境界。而一位親人的去世可能會令此日益茁長的自主感產生動搖，進一步讓他們感受到無助和失控。「否定」仍是孩子常用到的防禦機轉，而他們也可能會避免哀悼親人的離逝。此年齡層的孩子可能也會以一種象徵性的行為，例如模仿已逝親人的穿著、舉止或信仰，來表達對他們的懷念。在親人剛過世時，孩子較不適當的反應可能包括了恐慌、極度地害怕或憂鬱。孩子也可能以一些攻擊性的行為來取代悲傷的反應，尤其是那些向來拙於表達渴念情懷的男孩子們。
 青少年
     青少年對悲傷的反應雖與成人較為類似，但因為他們原正面臨著許多其他的失落和變化，因此也較成人更脆弱。青少年在心理發展上的職務是從原生家庭中分離出來，確實地建立對個人的認同感。親人（父或母）的去世也可能會讓青少年再跳回兒童的情緒反應，但由於害怕自己會看起來與同伴不一樣，他們甚少表達個人的情感
（三） 哀悼的過程 (mourning process)
   第一階段：麻木時期
   第二階段：渴念時期 (哀慟、憤怒)

   第三階段：解組、決望時期
   第四階段：重組時期
（四） 哀悼的四個任務
   1. 接受失落的事實
   2. 經驗悲傷的痛苦
   3. 重新適應一個逝者已不存在的新環境
   4. 將情感的活力投注在其他關係上   
(五) 藝術治療個案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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